
国务院法制办24日公布了我国
首部《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
稿)》。送审稿明确，所有室内公共场
所一律禁止吸烟，以未成年人为主
要活动人群的公共场所的室外区域
等也全面禁止吸烟。

从送审稿的相关内容来看，这
次控烟措施的严格程度可谓空前，
比如部分禁烟区域从室内转到了室
外，比如“烟草制品包装上图形警示

面积不得少于包装面积的二分之
一”等，然而控烟规定真正实行起来
效果如何，还是让人不免疑虑。从以
往的经验来看，各地并不缺乏相关
的控烟条例和规定。然而大多数停
留在纸面上，成了“纸老虎”。一方面
是不断出台的标准和规定，一方面
是公共场所“烟雾缭绕”，控烟的难
度可想而知。

公共场所控烟之所以屡遭挫折，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法规可操作
性差、执法力度不够。在饭店、公交候
车区，如果发现有人吸烟，估计很少
有人会去制止，更别说相关部门对此
进行处罚了。看似只有一个烟头，其
实管理起来涉及卫生、公安、工商等
十多个执法部门，法规原则性规定

多，执法部门权责不明等都是控烟工
作道路上的“拦路虎”。如果相关的规
定不能消除这些细节“漏洞”，控烟难
免重复以往的轨迹，沦为形式。此外，
如何厘清法治和宣传教育的界限，也
是控烟工作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公共场所控烟的难度从送审稿
发布以后公众的反应也可窥见一
斑。送审稿在网络上流传开来后，一
位知名导演竟斥之为“神经病”。查
看条例原文，其实是他误解了有关
影视作品中控烟的规定，条例中并
未完全禁止影视作品“吸烟”，只是
说对“未成年人买烟、吸烟镜头”等
加强监督管理。控烟并非禁烟，个人
有选择吸烟的自由，但不该让他人

“共享”二手烟。吸不吸烟是个人的

事，但公共场所吸烟决不是个人的
事。对于这一点，大多数烟民应该还
是能接受和认可的。想必很多人都
看到过印刷有大大骷髅头的国外烟
盒。很多国家的禁烟规定其实要比
我国更加严格，对公共场所以及未
成年人控烟工作尤其重视。

以前很多人断言酒驾涉及风俗
习惯，难以管理，然而从“酒驾入刑”
以来，这个问题可以说得到了很好
的解决。公共场所控烟这么多年始
终难见效果，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
了控烟工作的艰难，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全面禁烟”无法落实。如果法
规制定时多考虑一些细节，在执行
环节多一些可操作性，掐灭公共场
所的烟头并非没有可能。

别让“全面禁烟”法规成为“纸老虎”

新常态从发展速度讲就是一
种“理性退潮”，将会带来“礁石”
暴露。

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唐双宁
认为，新常态下，金融行业既要加
快调整，又要顾及实体经济与银
行承受能力。长远来讲，银行要继
续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加强监
管，提高宏观预判能力，防止盲目
跟风。

寄望于让他人承担自己的发
展成本，这是一种狭隘、自私的环
境意识。

吉林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
中心研究员于君博表示，在面临
垃圾焚烧、PX项目、火电厂、核电
站等公共与工业设施选址时，一
些人盲目发动“邻避运动”，其结
果是破坏了政府、企业和公众围
绕公共利益进行协商的可能。

高校反腐亦需攻坚克难，防
止党委书记一人说了算。

语文出版社社长、前教育部
发言人王旭明认为，高校于情于
理都不该和腐败沾边。面对贪腐
案件频频的现状，有关部门和高
校应该高度重视，也应该拿出攻
坚克难的勇气、措施和办法积极
反腐，还高校一片纯净。

低价药如果大幅提价，势必
面临“价涨量缩”的风险。

北京大学药学院博士陈敬认
为，低价药大多是市场竞争充分的
产品，其价格没有多少上涨空间，企
业最关心其临床使用的积极性，如
何上量是关键。如果在价格上不能
有效支持，低价药就失去了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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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毒抗罚”悲剧不能一再重演

葛公民论坛

公共场所控烟这么多年始终难见效果，从侧面证明了控烟工作的艰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面禁烟”无
法落实。如果法规制定时多考虑一些细节，在执行环节多一些可操作性，掐灭公共场所的烟头并非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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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言平

11月24日下午，货车车主张高
兴夫妇，在河南民权县的公路超限
站同时喝下农药，目前已造成一人
死亡。而喝药的原因，据说是几天前
因超限运输被扣被罚3万元，其间多
次交涉罚款减免不成，进而选择“服
毒抗罚”。(11月25日中国交通网)

事实的真相如何，需要进一步
调查。据死者家属称，河南省交通运
输厅已派员参与调查，相信事件的
真相很快会水落石出。就在一年前，
同样是在河南，一货车车主求情未
果，当场服农药自杀。“服毒抗罚”的
悲剧一再发生，让人唏嘘。以生命为

赌注的抗争方式，显然不该被提倡，
更不可形成示范效应。不过，导致货
车车主群体与路政人员的矛盾如此
激化，显然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个人。

当前，在很多地方，公路执法往
往抛弃法治不用，热衷于罚款治超。
甚至还在公路上形成了某种利益
链，所谓执法更像是“拦路取财”，而
货车车主，遵循的也不是法律规章，
而是执法者制定的潜规则。

“越超越罚、越罚越超、屡罚屡
超”的公路悖论，之所以成为难以解
开的死结，症结在于公路管理体制。
执法者不能依法执法，迷信“执罚经
济”，自己深陷利益怪圈，使本该畅
行的公路，变成了充斥复杂利益的
泥潭。面对又一起“服毒抗罚”的极
端“维权”悲剧，除了查清这起事件
的真相，更重要的，还要以法治重拳
彻底整治公路执法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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